
111 年彰化縣政府青年創薪加倍領獎勵試辦計畫 
第三點、第五點、第六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青年自行尋職就業或於本

府所屬就業服務台辦理求

職登記，經推介至公司面

試媒合成功，並符合下列

規定者，由本府頒發就業

獎勵： 

(一)依法參加就業保險。 

(二)實際工作地於本縣轄

內。 

(三)以按月計酬全時工作

受僱，且薪資達二萬

七千元(含)以上。 

(四)連續受僱同一雇主滿

三十日以上。 

前項第四款任職期間之認

定，自實際到職並投保勞

工保險生效之日起算，留

職停薪期間，不計入本計

畫之任職期間。 

三、青年於本府所屬就業服務

台辦理求職登記，經推介

至公司面試媒合成功，並

符合下列規定者，由本府

頒發就業獎勵： 

(一)依法參加就業保險。 

(二)實際工作地於本縣轄

內。 

(三)以按月計酬全時工作

受僱，且薪資達二萬

七千元(含)以上。 

(四)連續受僱同一雇主滿

三十日以上。 

前項第四款任職期間之認

定，自實際到職並投保勞

工保險生效之日起算，留

職停薪期間，不計入本計

畫之任職期間。 

因青年尋職管道多元化，除透

過本府所屬就業服務台媒合，

較常透過其他求職平台自行尋

找職缺，為避免申請人受限於

尋職管道之規定，無法獲得補

助，草案認定標準爰新增「自

行尋職」管道。 

五、申請人檢附下列文件，親

自至本府申請： 

    (一)申請書 

    (二)領據。 

    (三)切結書。 

  (四)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五)戶籍謄本影本。 

  (六)就業保險投保資料。 

  (七)在職證明書。 

(八)申請人金融機構存摺

封面影本。 

(九)本府所屬就業服務台

求職紀錄證明。(自行

尋職就業者免附) 

符合前三點之青年應於得

申請獎勵之日起九十日內

提出申請。 

申請人未依第一項規定檢

送申請文件而其情形可補

五、申請人檢附下列文件，親

自至本府申請： 

    (一)申請書 

    (二)領據。 

    (三)切結書。 

  (四)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五)戶籍謄本影本。 

  (六)就業保險投保資料。 

  (七)在職證明書。 

(八)申請人金融機構存摺

封面影本。 

(九)本府所屬就業服務台

求職紀錄證明。 

符合前三點之青年應於得

申請獎勵之日起九十日內

提出申請。 

申請人未依第一項規定檢

送申請文件而其情形可補

正者，經本府以書面通知

配合第三點及第六點認定標準

之修正，爰新增「自行尋職就

業者免附」本府所屬就業服務

台求職紀錄證明。 



正者，經本府以書面通知

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者，駁回其申請。 

申請人逾越第二項申請期

限者，駁回其申請。 

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者，駁回其申請。 

申請人逾越第二項申請期

限者，駁回其申請。 

 

六、符合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三款之青年，因非自

願離職，致受僱於同一雇

主未滿三十日，於離職退

保之次日起六十日內再經

由本府所屬就業服務台推

介就業或自行尋職者，得

依第五點規定申請就業獎

勵，並以一次為限。 

前項所定非自願離職，依

就業保險法之規定；青年

應於離職退保之次日起十

五日內至原求職登記之本

府所屬就業服務台辦理轉

職求職登記。 

第一項所定離職後再轉職

就業之青年，依本計畫領

取之就業獎勵，其金額合

計最高發給九千元。 

六、符合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三款之青年，因非自

願離職，致受僱於同一雇

主未滿三十日，於離職退

保之次日起六十日內再經

由本府所屬就業服務台推

介就業者，得依第五點規

定申請就業獎勵，並以一

次為限。 

前項所定非自願離職，依

就業保險法之規定；青年

應於離職退保之次日起十

五日內至原求職登記之本

府所屬就業服務台辦理轉

職求職登記。 

第一項所定離職後再轉職

就業之青年，依本計畫領

取之就業獎勵，其金額合

計最高發給九千元。 

修正理由同第三點。 

 


